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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不可持续，犯罪分子通过欺骗手段聚集资金后，挥霍、浪费、转移或者非法
占有，这些人会被法律追责，但是参与者往往较难收回资金。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非法集资的手段会变，遮羞布会换，但是有些招术万变不离其宗，比如许诺高额回报、
编造虚假项目等。监管部门特别提醒，如遇以下情形的平台或者产品，务必提高警惕。

一是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子的；二是以境外投资股权、期权、外汇、贵
金属等为幌子的；三是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为幌子的；四是以私募
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五是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
为幌子的；六是以“扶贫”“互助”“慈善”等为幌子的；七是在街头、商场、超市等发放广告传
单的；八是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九是“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
服务器在境外的；十是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兴起，非法集资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尤以“互联网
金融”名义来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件居多，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我们以浙江省第
一起P2P非法集资案为例进行“以案说法”，向读者敲个警钟。

案情回放：徐某原本是一家环保设备企业的负责人，因出现资金问题，遂与余某等三人
设立了“力X创投”平台，对外宣称是P2P网络借贷平台。该平台于2013年7月至10月期间，
以“月标”“天标”“秒标”的形式频繁发布贷款协议，宣称年息加奖励后收益为19%至50%。

最终，徐某通过该方式从全国1200余人非法吸纳存款5195万余元，用于支付利息、
自融以及放贷。截至案发，该平台仍未归还300余名投资者的本息，共计4000余万元。
2015年5月20日，徐某等8名涉案人员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手法分析：徐某的做法是“P2P网贷”非法集资的典型伎俩，即先发布畸高收益率的
投资标的和承诺担保来诱骗投资者，然后通过虚构标的、虚假项目吸收公众资金，设立资
金池，违规使用资金进行放贷或消费。

实际上，这已经完全背离“P2P网贷”的本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是指依法设
立，专门从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的金融信息中介公司。该类机构以互联网为主要
渠道，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即贷款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
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不得非法集资，不
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借款人与
出借人遵循借贷自愿、诚实守信、责任自
负、风险自担的原则承担借贷风险。

借“区块链”之名 行诈骗之实
风险提示中指出，近期，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

旗号，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
金，侵害公众合法权益。此类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
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

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发行的代币其实并不具备货币的属性，真正的
货币是由政府背书、中央银行发行且可用于现实生活的流通货币。但
现在众多“空气币”贴上了“区块链”伪技术的外衣轮番登场，收割“韭
菜”。这些打着“区块链”的幌子发行代币，本身就与区块链核心理念相
违背，区块链旨在去中心化，以其不可篡改、可追随等特征，能够有效弥
补传统信用体系的不健全，防止信息篡改和伪造，从而大幅节约社会信
用成本，但是代币的发行恰巧又回到了一个中心化的发行主体，无论是
游戏规则还是发行量，都是项目方自己说了算，其背后毫无实体资产作
为支撑。

这些市面上交易的代币，一旦禁止炒作，价值将瞬间归零，变成一
串毫无意义的数字代码。

虚拟货币市场混乱，如果放任其发展，下一步将会衍生出更多令人
眼花缭乱的金融品种与交易市场，甚至会破坏金融秩序。

“虚拟货币”、“区块链”……虽然真正了解这些的人很少，但
误上了“贼船“的人挺多。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
不断释放造富声浪，给人一种“再不上车就晚了”的焦虑感。这
些所谓的“金融创新”真的是发财的好机会吗？

银保监会、国家网信办、公安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日
前联合发布风险提示：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
法集资。希望投资者擦亮眼睛，不要被披着“金融创新”“区块
链”“虚拟货币”外衣的非法集资拖入泥潭。

诈骗行为有迹可循

这些骗子行为也是有迹可循的，有一些特征可以让投资者辨别。
一个特征是网络化、跨境化明显。依托互联网、聊天工具进行交

易，利用网上支付工具收支资金，风险波及范围广、扩散速度快。一些不
法分子通过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网站，面向境内居民开展活动，并远程控
制实施违法活动。一些个人在聊天工具群组中声称获得了境外优质区
块链项目投资额度，可以代为投资，极可能是诈骗活动。这些不法活动资
金多流向境外，监管和追踪难度很大。

第二个特征是欺骗性、诱惑性、隐蔽性较强。利用热点概念进行炒
作，编造名目繁多的“高大上”理论，有的还利用名人大V“站台”宣传，
以空投“糖果”等为诱惑，宣称“币值只涨不跌”“投资周期短、收益高、风
险低”，具有较强蛊惑性。实际操作中，不法分子通过幕后操纵所谓虚
拟货币价格走势、设置获利和提现门槛等手段非法牟取暴利。此外，一
些不法分子还以ICO、IFO、IEO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
享经济的旗号以IMO方式进行虚拟货币炒作，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
惑性。

还有个特征是存在多种违法风险。不法分子通过公开宣传，以“静态
收益”（炒币升值获利）和“动态收益”（发展下线获利）为诱饵，吸引公众投
入资金，并引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不断扩充资金池，具有非法集资、传
销、诈骗等违法行为特征。

此类活动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实质是“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资
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请广大公众理性看待区块链，不要盲目相信天
花乱坠的承诺，树立正确的货币观念和投资理念，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对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可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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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4日，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宁波银监局、宁波保监局、宁波市网信办联合举办了2018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暨“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启动仪式。
为了持续推进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公众防范风险和正确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自觉抵制网上金融谣言和金融

负能量，维护金融生态环境，弘扬金融正能量，活动主办单位将连续在本报推出六期专题报道，宣传活动贯穿九月。今天与读者朋友见面
的是第一期。

鄞州银行送金融知识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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